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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路产巡查处置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速公路路产巡查的基本要求、巡查要求、处置要求和档案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公路路产巡查处置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速公路路产 highway property

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的道路、公路用地和公路附属设施、设备。

3.2

路产巡查 highway property inspection

为保护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维护公路合法权益，保障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公路管

理机构按照规定的频率、内容、范围对公路所进行的巡逻、检查，以及相关的现场处置活动。

3.3

路损 highway property damagement

高速公路路产受到的损坏。

4 基本要求

4.1 人员

4.1.1 巡查人员应参加法治教育、专业培训，熟悉路产巡查相关制度，熟练操作巡查相关装备。

4.1.2 巡查车辆驾驶员应具备管理和驾驶资格，严禁非路产人员驾驶巡查车辆。

4.1.3 巡查人员应持工作证件，穿着制服、反光背心，佩戴标识，举止端庄、文明用语、礼貌待人。

4.1.4 巡查人员应保证工作期间通讯畅通，满足随时联系及出勤需要。

4.1.5 每次巡查不得少于 2 名巡查人员。

4.1.6 巡查人员在巡查中应认真对待当事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现场咨询，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4.2 车辆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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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巡查车辆应当保持卫生整洁、车况良好、随车器材齐备、燃油充足，满足随时出勤需要。

4.2.2 巡查车辆样式统一使用白色车身，沿车辆前保险杠水平环绕车身以下部分为橙黄色，车身两侧

喷印“中国公路”文字标识，字体为黑体，文字颜色为黑色。

4.2.3 车辆应加装纯黄色排式固定示警灯。

4.2.4 随车装备包括但不限于：

a) 取证装备，包括但不限于照相机、探照灯、执法记录仪等；

b) 安全装备，包括但不限于反光锥筒（不少于 15 个），发光指挥棒、临时标志、灭火器、急救箱、

防毒面具；

c) 勘查装备，包括但不限于测距仪、卷尺、望远镜等；

d) 清洁维修装备，包括但不限于水桶，扫把，铁掀，维修工具包等；

e) 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勘查夹、法律文书、巡查记录、笔、印色盒、应急灯及相关法规文件

和标准。

4.3 资料

4.3.1 路产巡查应通过拍摄照片、文字记录或采集音、视频等方式，对巡查处置过程进行记录。

4.3.2 记录内容应客观、真实、清晰，能反映事件类型、现场全貌、路损状况等。

4.3.3 每次巡查结束后应填写路产巡查记录（见附录 A）,并由巡查人员应对相关内容签字确认，巡查

4.3.4 记录中交接班时间应连续，不应出现断档。

5 巡查要求

5.1 巡查前，巡查人员应对巡查车辆技术状况、安全性能、设备完好状况进行必要的检查。

5.2 巡查应以车辆巡查为主，可采用步行巡查、基于路网监控的网络视频巡查，鼓励推广运用无人机

等新技术新设备开展辅助巡查。

5.3 每天 24 小时内对同一路段双向巡查不少于 3 次，其中日间巡查 2 次/日，夜间巡查 1次/日。在暴

雨、暴雪、沙尘暴等灾害天气增加巡查 1 次。重点保障时期，应结合实际情况增加巡查次数。

5.4 巡查对象包括公路用地范围、公路建筑控制区、公路桥梁、隧道安全保护范围等。对公路桥梁、

隧道出入口、高边坡、高填方、长大纵坡、背阴路段等重点部位，每月不少于 1 次。

5.5 路产巡查过程中，巡查车辆的车速应满足安全要求，靠右侧车道行驶进行巡查。

5.6 巡查人员巡查时应认真观察有无违反路产管理规定、影响公路畅通、涉及公路安全情况，遇到相

应情况应立即靠边停车进行纠违、制止、处理。

5.7 巡查结束后，应将巡查设备器材及注意事项向下一组巡查人员进行移交，如涉及路产案件的还应

将勘验笔录、示意图、现场照片向主管部门与人员进行移交，并在巡查记录中签字确认。

6 处置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路产巡查中需要处置事件包括突发事件、路损事件、路产路权维护、涉路工程管理以及其他影

响安全通行的事宜等。

6.1.2 巡查人员在道路上处理相关事件时，应将巡查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域，利用反光锥桶和警告标志

码放警示区域，警示区域自事故地点向来车方向应不少于 150m。

6.1.3 发现路面存在障碍物、遗撒物时，巡查人员可以清理的应及时清理或恢复原状。无法及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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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应设置警示区，通知养护单位清理。

6.1.4 处置隧道火灾或危化品泄露时，应佩戴防毒气装备。

6.1.5 路产路权维护、交通事故以及超限车辆处置等涉及当事人的事件处置应全程录像并记录存档。

6.1.6 事件处置过程中，应向当事人宣传相关公路管理法律法规、安全通行等注意事项。

6.2 突发事件处置

6.2.1 对于冰、雪、雾（团雾）、强风、冰雹、强降雨等可能导致高速公路出现重大安全风险的情景，

应按照以下要求处置：

a) 立即将信息上报至本单位信息传递部门和交警；

b) 根据交警反馈指令及时报送本单位相关部门，并协助交警进行交通管制与分流；

c) 相关部门确认解除险情后，恢复道路通行。

6.2.2 对于结冰、塌方、山体滑坡、火灾、道路积水等自然灾害，应按照以下要求处置：

a) 及时到达现场，了解情况并维护现场；

b) 应在 5min 之内将信息上报至本单位信息传递部门；

c) 对于积水、积雪等情景应上报信息后通知养护单位清除；

d) 对于存在安全风险的情景，应极展开救援，引导现场人员撤离疏散至安全区域；

e) 根据交通管制、灾害处置等现场需要，上报交警、消防等部门，并协助相关部门进行车辆疏导

与封闭道路；

f) 事件处置完毕，依指令恢复通行。

6.2.3 对应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等危险货物泄露，应按以下要求进行处置：

a) 及时到达现场，对现场人员进行撤离疏散，在距离泄漏车辆位置 500m 以外设置安全管制区；

b) 将现场信息上报本单位信息传递部门，并做好现场维护；

c) 根据现场情况上报交警、消防等相关单位，并协助进行处置；

e) 事件处置完毕，依指令恢复通行。

6.2.4 发生交通阻断时，应按以下要求进行处置：

a) 及时到达现场，应立即了解情况并维护现场；

b) 在发现道路积水、结冰、着火等情况时，应码放警示标志，封闭道路并看守现场；

c) 应在 5min 之内将信息上报至本单位信息传递部门；

d) 应根据交通阻断事件现场情况，上报交警、消防等相关单位，并协助进行处置；

e) 发生车辆大面积滞留的险情时，应积极展开救援，引导现场人员撤离疏散至安全区域。

f) 事件处置完毕，依指令恢复通行。

6.3 路损事件处置

6.3.1 发现路损事件时，应进行现场勘察、信息上报、确认责任、确认路损内容及金额、通知修复与

验收等工作。

a) 路损事件未造成道路封闭，且存有正常通行车道时，应利用反光锥桶和警告标志码放警示区。

b) 路损事件造成到路段通行安全风险较高，不宜通行时，应上报交警，并协助完成交通导改或临

时性封闭措施。

c) 路损事件造成道路封闭的，依照 7.2.4 要求采取交通导改或临时性封闭措施。

6.3.2 对于书面通知 7 日内未及时修复受损公路路产的，应再次书面通知相关设施管理部门进行修复，

并报送本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督促修复。

6.3.3 路产巡查人员发现路损事件逃逸情况后，应及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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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路产路权维护

6.4.1 发现破坏公路设施、私设平交道口等情况时，应按以下要求进行处置：

a) 初步勘查，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并向上级汇报；

b) 现场勘验，并做好现场勘验笔录、平面图、照片、询问笔录等取证材料；

c) 将相关证据报送执法部门；

d) 若责任人逃离现场或不在现场，应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e) 联系养护人员清理或修复公路设施。

6.4.2 发现摆摊设点、放牧割草等侵权事宜时，应按以下要求进行处置：

a) 责令管理相对人离开用地；

b) 若相关人员不离场的，通知当地执法部门处理；

c) 涉及损坏公路设施的，应按照 7.3 路损事件处置；

d) 涉及损坏公路设施但责任人逃离现场的，及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6.5 涉路施工管理

6.5.1 对已办理审批手续的涉路工程应进行定期巡查。

6.5.2 巡查应包括施工前巡查、施工中巡查和完工验收巡查，遇强降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或气象条

件时应加大巡查频次。

6.5.3 发现跨、穿越等涉路施工时，应检查施工方对否有行政审批，对安全生产过程进行查验。

6.5.4 对于已审批的涉路工程存在违规施工的情景，应按以下要求处置：

a) 责令施工方按照规定当场进行整改，整改结束后方可离开；

b) 暂时无法整改，同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应立即清场，消除危险源；

c) 根据情况向上级汇报，必要时通知交通管理部门；

d) 根据现场需要协助相关部门疏导交通、维持秩序。

6.5.5 完工验收过程中存在异常情况的，应通知整改；拒绝整改的，向上级部门汇报。

6.5.6 若相关工程无行政审批，应按以下要求处置：

a) 责令施工方立即停止施工，检查并消除安全隐患；

b) 涉及损坏公路设施的应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巡查班在现场采取防护措施；

c) 将情况向上级部门汇报，并报当地执法部门；

d) 告知管理相对人办理许可申请的程序。

6.6 车辆占车道处置

6.7.1 车辆占用应急车道时，应按以下要求处置：

a) 巡查中发现有车辆停放（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时，应立即开启警报警灯，警示来车方向的

车辆注意安全防范，通过车载扩音设备要求驾驶人员及时将车辆驶离；驾驶人员不配合又长期占用应急

车道，通知交警处理。

b) 车辆如因故障(事故)无法驶离，要求司乘人员按 7.1.1 要求放置警戒标志，人员撤离至安全区

域，并告知高速交警的报警电话和高速公路紧急救援电话。

6.7.2 车辆占用行车道时，应按以下要求处置：

a) 巡查中发现有车辆因故障（事故）停放在高速公路行车道时，应立即开启警报警灯，警示来车

方向的车辆注意安全防范，通过车载扩音设备要求驾驶人员将车辆移动到安全区域（应急车道）。

b) 如因故障（事故）无法将车辆移动至安全区域（应急车道），应要求司乘人员迅速撤离至钢板护

栏以外的安全区域。

c) 巡查车辆在距离车辆 100m 位置呈 30°停放（导向轮反方向打满），巡查人员观察后方安全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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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下车，现场一人负责对来车方向进行观察和警戒，并及时报警和通知应急指挥中心；

b) 协助交警和应急抢险部门开展救援处置，处置结束后对路产损失进行勘验取证。

7 档案管理

7.1 相关巡查资料应按月装订存档，并将原始巡查记录 12h 内录入路产管理系统电子档案，留存时间

不少于 10 年。

7.2 事件处置相关资料留存时间不少于 30 年。

7.2 档案管理应该包括巡查处置过程中形成的文件、照片、音视频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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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高速公路路产巡查记录表

表 A.1 路产巡查记录

巡查负责人 巡查人员

巡查时间
年 月 时 至

年 月 时
天气情况

巡查线路

（桩号）

突发事件

处理情况

路损事件

处置

路产路权

维护情况

涉路施工

管理情况

车辆占道

处置

公路及公路设施

异常情况

需移交

处理事项

巡查小结

交班负责人 接班负责人

交班时间 年 月 时 记录人

备注

说明：

1. 路损事件处置一栏记录当班期间发生的路产案件及损失情况，内容应与案卷勘验笔录一致。

2. 路产路权维护情况一栏记录当班期间发现侵权情况及时记录。

3. 涉路施工管理情况一栏记录施工地点、占道长度、道路通行状况以及当班期间管理内容等。

4. 移交事项一栏记录转交下一班的所有物品、注意事项及未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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